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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经营

和财务状况，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并仔细

阅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

二、已发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6国机债。

3、债券代码：136348。

4、债券发行额：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 20亿元，一次性发行。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年期。

6、债券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39%。本

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

支付。

7、债券信用等级：AAA

8、债券发行首日：2016年 3月 30日。

9、债券到期日：2021年 3月 30日。

10、债券上市时间：2016年 4月 20日。

11、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12、债券担保人：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3、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信用等级：2016年 2月 17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中

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级。

15、投资者适当性：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众投资者可正常参与本次债券的

交易。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节的财务会计信息及有关分析反映了本公司最近两年财务和资产情况。信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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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4、2015 年年度的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节所引用 2014、2015年

度/末财务数据均摘自上述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公司最近两年主要会计数据以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总资产 261,431,491,496.00 255,196,766,768.36 2.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7,742,374,143.00 44,582,936,958.64
29.52%

营业收入 220,158,747,440.81 242,653,464,039.95 -9.2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818,413,935.99 -2,202,145,058.45
318.81%

EBITDA 14,469,282,875.16 5,479,040,025.00 16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146,825,411.36 86,897,808.59
16,179.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242,042,781.58 -4,536,972,977.01
-59.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941,280,860.00 8,892,051,801.12
-200.5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52,466,647,366.11 54,124,573,532.91
-3.06%

流动比率 1.19 1.12 6.25%

速动比率 0.93 0.82 13.41%

资产负债率 69.78% 75.52% -7.6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5 0.08 212.50%

利息保障倍数 3.77 0.80 371.25%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78 1.79 167.0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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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

注：

1.EBITDA 全部债务比= EBITDA/全部债务

2.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3.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4. 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5. 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四、重大事项

（一）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本集团已发生未决诉讼共 198起，涉案债务金额

约为人民币 68,868.89万元，涉案债权金额约为人民币 313,193.57万元。本集团

涉及已结案但尚未执行完毕的诉讼共 86起，已结案未执行完毕的债务金额约为

人民币 3,828.76万元，已结案未执行完毕的债权金额约为人民币 83,063.28万元。

1.本集团子公司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1) 控股子公司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贸易公司”）

与中航油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油进出口公司”）购销合同纠纷

技术贸易公司因与中航油进出口公司就货物采购发生纠纷，中航油进出口公

司收款后未按约履行交货义务，技术贸易公司于 2012年 1月 10日向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航油进出口公司要求其返还全部货款 7,902.50万元。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一审判决中航油进出口公司归还货款

7,902.50万元及其利息，中航油进出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高院，北

京高院二审发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审，重一审驳回本公司诉求，技术贸

易公司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2015年 11月 19日二审法院做出判决，驳回技术

贸易公司上诉，维持原判。技术贸易已将预付账款 7,902.50万元调整至其他应收

款科目核算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 技术贸易公司与肇庆俊富纤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俊富公司”）

代理进口合同纠纷

技术贸易公司接受委托，为肇庆俊富公司代理进口设备，同时由广东俊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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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为肇庆俊富公司提供履约担保。因肇庆俊富公司预期设备投资项目无

法盈利，未能按约付款提货，技术贸易公司于 2014年 7月 1日向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和二审均判决公司胜诉，目前案件正在强制执行中。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技术贸易公司为其垫付货款 4,457.89万元，实际收取

肇庆俊富公司及其关联方支付的交易保证金和预收款 952.59万元。技术贸易公

司对该款项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由于肇庆俊富公司和担保方目前均正常经营，

通过诉讼查封了土地使用权，以保证款项的可收回性。

(3) 技术贸易公司与浙江嘉悦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嘉悦公司”）

代理进口合同纠纷

技术贸易公司接受委托，为浙江嘉悦公司代理进口沥青，并由浙江富康石化

仓储有限公司为浙江嘉悦公司提供保证，同时由浙江嘉悦公司土地使用权和专用

设备抵押共同提供履约担保。浙江嘉悦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技术贸易公司于 2014

年 10月 20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 4月 30日，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判决技术贸易公司胜诉。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技术贸易公司为其

垫付货款 5,668.62万元。技术贸易公司对该款项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由于签

订的合同约定以担保方土地使用权和专用设备全额抵押担保，且只抵押给技术贸

易公司，由技术贸易公司优先受偿，以保证款项的可收回性。

(4)技术贸易公司与徐州国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国丰公司”）购

销合同纠纷

技术贸易公司与徐州国丰公司签约向其采购钢材，并由铜山县利国钢铁有限

公司为徐州国丰公司提供履约担保。徐州国丰公司其后出现经营困难，未能交付

货物，故技术贸易公司于 2015年 3月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

7月 13 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技术贸易公司胜诉。对方未提出上

诉，技术贸易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对方无可执行财产，法院已裁定终止

执行。技术贸易公司已核销预付其货款 4,903.73万元。

(5)技术贸易公司与中国机电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机电公司”）

仓储合同纠纷

根据双方签订的仓储合同，技术贸易公司采购进口 8批精对苯二甲酸存放于

上海保税商品交易市场中国机电公司仓库，由于仓库管理人员违规操作，重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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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单和私刻印章，多家客户挤兑提货，货物由法院予以查封，造成技术贸易公司

货物无法提取。技术贸易公司于 2015年 4月 3日向南京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返还货款。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技术贸易公司胜诉。2015年江苏省

高院以案件涉及刑事性质为由驳回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现刑案调查结果已

出，且与技术贸易公司无关，故技术贸易公司重新提起民事诉讼。已保全对方房

产和股权。重新立案后，案件一审胜诉，对方提出上诉，目前对方二审上诉尚未

缴纳上诉费，仍在催告期间。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止，技术贸易公司已根据

产品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639.47万元。

(6) 技术贸易公司与华辉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辉科技公司”）

及创信（厦门）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信租赁公司”）代理进口合同

纠纷

技术贸易公司因与华辉科技公司及创信租赁公司发生代理进口合同纠纷，于

2015年 5月 21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华辉科技公司和创信租赁公司，要

求其支付技术贸易公司垫付的货款、代理费等费用 6,746.05万元以及后期仍需支

付的设备款 177.50万欧元扣除技术贸易公司实际已收取的货款 4,305.93万元后

的损失，目前该案件法院尚在审理中。因进口设备尚在保税仓库，技术贸易公司

和创信租赁公司共同转售在库设备，已与新客户正式签订销售合同，新客户的经

营状况尚可，并已于期后预付技术贸易公司部分款项，并约定在交货前付清提货。

技术贸易公司已经申请法院查封了创信租赁公司全部账户及其他财产。鉴于部分

设备尚未发给华辉科技公司，可用于处置，故未计提单项坏账准备。

(7) 技术贸易公司与河南捷恩家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恩家公司”）

及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租赁公司”）代理进口合同纠纷

技术贸易公司接受委托，为捷恩家公司代理进口设备，同时由远东租赁公司

提供融资租赁。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止，技术贸易公司实际支付设备供应商

货款 11,021.28万元，9套设备均已入库，技术贸易公司实际收到捷恩家公司和

远东租赁公司支付的货款 8,920.00万元，5套设备已发货给捷恩家公司，由于捷

恩家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技术贸易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已达成和解。鉴于设备可用于处置，

同时技术贸易公司已与远东租赁公司达成货物转卖协议，技术贸易公司未计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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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坏账准备。

(8) 技术贸易公司与国泰纸业（唐山曹妃甸）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国泰

公司”）代理进口合同纠纷

技术贸易公司接受委托，为曹妃甸国泰公司代理进口设备，同时由河北昌泰

纸业有限公司和唐山国泰纸业有限公司为曹妃甸国泰公司提供履约担保。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止，技术贸易公司实际支付设备供应商货款 19,925.83万元，

其中的 1 套设备已入库，技术贸易公司实际收到曹妃甸国泰公司支付的货款

8,181.31万元，尚未发货。由于曹妃甸国泰公司未能按约付款提货，技术贸易公

司于 2015年 6月 9日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经查封曹妃甸

国泰公司账户和资产，曹妃甸国泰公司及其外部投资方正与技术贸易公司协商解

决方案。鉴于设备可用于处置，技术贸易公司未计提单项坏账准备。

(9) 技术贸易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润滑油销售分公司

（以下简称“天然气销售分公司”）购销合同纠纷

技术贸易公司向天然气销售分公司采购三批石油产品，金额合计约 8,800万，

同时与客户上海明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代理采购合同。因天然气销售分公司

未能按约供货，技术贸易公司于 2013年 5月起诉，经一审、二审判决生效后，

已经完成执行收回全部货款及利息，天然气销售分公司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

院已于 2015年 1月裁定驳回对方申请。但天然气销售分公司又于 2015年 5月又

向上海浦东法院起诉上海明成公司及技术贸易公司。本案为重复诉讼，技术贸易

公司向上海浦东法院提出申请管辖权异议，现案件已经移送至上海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尚未开庭审理。技术贸易公司预计不存在损失，未计提单项坏账准备。

(10) 技术贸易公司与广西梧州国龙塑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龙塑

料公司”）代理进口合同纠纷

技术贸易公司与国龙塑料公司签署《委托代理进口合同》，约定国龙塑料公

司委托技术贸易公司向外商进口 PET瓶清洗生产线项目，三方签署《补充协议》，

技术贸易公司已向外商支付部分货款，但国龙塑料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国广西

梧州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梧州国龙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郭家

万、广西国龙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自愿就国龙塑料公司债务向本公司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但一直未履行保证责任。技术贸易公司于 2015年 8月 20日向南京市玄



8

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技术贸易

公司应收国龙塑料公司 2,316.01万元，鉴于部分设备尚未发货给国龙塑料公司，

可用于处置，预计不存在大额损失，未计提单项坏账准备。

(11) 技术贸易公司与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山化纤公司”）

代理进口合同纠纷

技术贸易公司与红山化纤公司签署《委托代理进口合同》，约定红山化纤公

司委托技术贸易公司向外商进口设备，三方签署补充协议，技术贸易公司已向外

商支付货款，但红山化纤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浙

江红剑集团有限公司自愿就红山化纤债务向技术贸易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

一直未履行保证责任。技术贸易公司于 2015年 12月 15日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开庭审理。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

技术贸易公司应收红山化纤公司货款 3,583.48万元，鉴于部分设备尚未发货给红

山化纤公司，可用于处置，并且预收了保证金，预计不存在大额损失，技术贸易

公司未计提单项坏账准备。

(12) 控股子公司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纺公司”）

与句容嘉叶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句容嘉叶公司”）、赵伟合同纠纷

轻纺公司与句容嘉叶公司有长期业务合作，2014年 11月 26日，双方经对

账后签署《协议》，确认欠款金额、还款时间及其他担保事宜，随后轻纺公司认

为句容嘉叶公司在缔约过程中有欺诈行为。本案处于管辖权异议一审审理阶段。

截止 2015年 12月 31 日，轻纺公司应收句容嘉叶公司 2,235,680.26元、预付句

容嘉叶公司 10,018,367.64元，预计应收账款收回存在一定困难，计提应收账款

单项坏账准备 2,123,896.25元。

2.本集团子公司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根据海淀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5）海：民（商）初字第 25090号，2015

年 6月 23日，原告中海油中铁油品销售有限公司诉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之子公司广州中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实业”）（被告一）及中山市

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被告二）油品买卖纠纷一案，请求法院判令中机实业返

还货款 820万元、违约金 123.00万及其他费用，共计 10,350,000.00元，中山市

天富石油公司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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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9月 25 日，中机实业公司与中海油公司签订 2000吨基础油买卖合

同，中海油按合同约定已于 2014年 9月 29日、2014年 10月 14日将 1,640万元

分两次支付，中机实业公司于 2014年 11月 7日交付基础油 1000吨，剩余 1000

吨一直未交付。2014年 9月 29日，中机实业同时与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签订 2000吨基础油买卖合同，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

定交付剩余 1000吨基础油。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中机实业提出管辖权异议，

相关事项尚在复核中。

3.本集团子公司中国海洋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香洋实业有限公司为中国海洋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华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及广东中洋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持股的公

司，其中华海公司持股比例为 60%，广东中洋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0%。

2013年 3月 29日，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珠海市横琴福兴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 17,750万元的转让价摘牌，受让华海公司及广东中洋实业有限公

司持有的珠海香洋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于 2013年 5月 28日，完成了股

权转让款的交割及股权过户手续。

2012年 11月 15日，珠海经济特区耀丰企业有限公司将珠海香洋实业有限

公司起诉至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诉称：因双方共同开发的“帝景湾山庄”项目终

止，导致珠海经济特区耀丰企业有限公司受到经济损失，故申请珠海市中级人民

法院判令珠海香洋实业有限公司赔偿珠海经济特区耀丰企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3,500万元。珠海经济特区耀丰企业有限公司起诉正值珠海香洋实业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过程中，该诉讼事项在北京产权交易挂牌批露信息中已经予以披露，并承

诺相关诉讼损失由转让方承担。中国海洋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召开专题会议，会议决定该诉讼事项可能产生的一切债务及费用由华海公司及

广东中洋实业有限公司按各自持股比例承担。因此，华海公司与广东中洋实业有

限公司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对该诉讼事项分别计提了 2100万元及 1400万元预计负

债。2015年 3月 30日，人民法院判决珠海香洋偿还珠海耀丰 2.76万元，据了解，

耀丰公司已上诉，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法院尚未作出二审判决。

4.本集团子公司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6日，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镇江鼎诚进出口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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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江苏索坤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两家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

偿还欠款，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对镇江鼎诚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1,079,277.70元，对江苏索坤能源有限公司

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9,055,233.87元。

5.本集团子公司中国地质装备有限公司

2011年，张家口中地装备探矿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探公

司”）与大连中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中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

开始合作铁精粉贸易业务。后大连中瀚要求合作保兑仓业务，张探公司于 2012

年 5月 10日与大连中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大连中

信”）三方共同签署了《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差额保证）》。在该协议中约定：

张探公司“对差额部分以及由于逾期产生的逾期利息、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方协议签订后，大连中信分别于 2012年 5月 10日、12日，11月 14日、

15 日向张探公司出具十份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共计 229,910,000元。2012年 5

月 10日和 5月 12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大连中瀚均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

向大连中信足额支付备付款项。但是 2012年 11月 14日和 15日出具的银行承兑

汇票（总金额合计 76,920,000元），大连中瀚未按约定期限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前足额向大连中信支付备付金额，导致大连中信一纸诉状将张探公司诉至辽宁省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张探公司索赔差额赔付款项及相关逾期利息和罚息

4,999.15万元。2013年 12月底，张探公司已经收到（2013）张商初字第 81号字

判决书。现这起经济纠纷案已移至辽宁省高院。同时张探公司对大连中翰、内蒙

古中翰石化有限公司、辽宁中聚有限公司以诈欺罪报案并向河北省高院起诉。

2014年底辽宁省高院已结案，判张探公司胜诉，中信银行不服，上诉至最高人

民法院。

6.本集团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上海新弘大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子公司机

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以及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会元设计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厦门厦生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光华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上

海金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中，原告上海新弘大置业有限公司

于 2014年 2月份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对六名被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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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6,911,849.20元财产提出冻结，实际执行中因其他被告账户无资金，故全部

冻结的是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账户资金。本期法院要求银行对该账户进行续

冻，续冻期限为 2015年 4月 7日至 2016年 4月 6日，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

该诉讼事项尚无实质性进展。

7.本集团子公司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1）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机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CMIC”）位于北洼西里29号楼17层1701-1709号房产（建筑

面积744.06平方米）、18层1801-1809号房产（建筑面积744.06平方米），因北京艾

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中）不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的房屋

权属登记行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

2012年12月14日下发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2）海行初字

第00327号），驳回北京艾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北京艾维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行初字第00327号行政裁定，向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3）一中行终字第351号），驳回上

诉，维持一审裁定。2014年5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发《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4）一中民初字第4358号），已受理原告北京艾维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市水务局、北京水利发展公司、CMIC所有权确

认纠纷一案，2015年12月14日，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发《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初字第4358号），驳回北京艾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目前，北京艾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向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重重装公司”）有两笔因票据纠纷被第三方起诉事项，

诉讼标的分别为本金 9,000万元及相应利息，截止本报告报出日，其中一笔诉讼

已判二重重装公司败诉，二重重装公司已提起上诉；另一笔诉讼尚未审理或判决。

（3）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二重重装公司因质量纠纷被客

户起诉，诉讼标的为 25,219,500.00 元，公司已提管辖权异议，截止本报告报出

日，本案尚未审理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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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由于资金紧张，未能及时偿付货款及其他

合同款项，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已涉入有多起合同纠纷被供应商起诉，诉

讼案由包括：买卖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工程建设合同纠纷等，其中主要大

额诉讼如下：

诉讼被告名称 被诉原因 诉讼标的

镇江重机公司 工程建设合同纠纷 7,369,786.71

镇江重机公司 工程建设合同纠纷 31,173,920.00

万信工程公司 买卖合同欠款 1,675,316.27

8.本集团子公司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1）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诉一拖（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纠

纷

2007年和 2009年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向一拖（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发放两笔委托贷款，分别是①WT07—15委

托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3,000.00万元，期限为 6个月；②财司 2009年WT（JT）

09048014委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 1,700.00万元，期限为 1个月，一拖（洛阳）

里科汽车有限公司以国有土地进行抵押担保。上述借款本息,一拖（洛阳）里科

汽车有限公司一直未予偿还。2014年 7月 10日双方提交洛阳仲裁委员会仲裁，

并对一拖（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土地进行了财产保全。

2015年 4月 15日，洛阳市仲裁委员会下达（2014）洛仲字第 124号《裁决

书》，裁定如下：一拖（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

返还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本金 4700万元，同时支付借款利息（含罚息）

20,408,519.04元，并从 2015年 3月 6日起至本项裁决确定的支付日，再按人民

银行规定的 5 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加 50%罚息向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另行支

付逾期利息；仲裁费及财产保全费 443802元由一拖（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

承担。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一拖（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未按裁决书的约

定履行付款义务。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已申请查封其部分房产、土地和存货（土

地编号 05000052号、他项权证号：洛市他项（2009）第 0500025号），已经进入

执行程序。因抵押的财产也同时涉及到其他法院查封部分，处置起来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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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

（2）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诉一拖（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抵押合同纠

纷

2013年 6月一拖（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与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抵押合同，为债务人里科企业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业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

张家港保税区永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三家开展经营业务提供 4,500.00万元的抵

押担保(国有土地及房产)。现上述债务人欠款金额 4,839.22万元,偿还困难。中国

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欲行使抵押权于 2014年 7月 10日提交洛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并将一拖（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国有土地及房产进行了财产保全。2015

年洛阳市仲裁委员会下达（2014）洛仲字第 126号《裁决书》，裁定如下：一拖

（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送达后 30日内向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 4,500万元，并承担仲裁费及财产保全费 310,552元。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一拖（洛阳）里科汽车有限公司未按裁决书的约

定履行付款义务。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已申请查封其部分房产（洛房权证市字

第 00086607号、第 00086605号、他项权证号：洛房市他第 00062817号），已经

进入执行程序。因抵押的财产也同时涉及到其他法院查封部分，处置起来比较复

杂、缓慢。

（3）紫云山庄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紫云山庄公司”）诉中国一拖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罗兰德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罗兰德公司”）侵权赔偿纠纷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因紫云山庄公司与罗兰德公司恶意串通低价转让财

产损害本公司利益，遂向法院起诉并申请对其进行财产保全。但紫云山庄公司为

了给案件审理增加难度，于 2008年 2月 1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罗兰德公

司和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恶意串通，申请保全错误造成其损失为由提起诉讼，

要求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其损失 2,000.00万元。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为由提出异议。2008年 7月 23日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驳回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异议。2008年 8月 18日本公

司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9年 10月

19日做出裁定：维持原裁定。2010年 4月 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裁定：中

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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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恢复审理,并于 2013年 4月 17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紫云山庄公

司要求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侵权赔偿的诉讼请求。紫云山庄公司不服向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由于相关联罗兰德公司案件被最高法院提审，2013

年 10月该案再次中止审理。

截止报告出具日，诉讼情况尚无新的进展。

（4）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诉广州罗兰德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罗兰德

公司”）、广州紫云山庄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紫云山庄公司”）担保合同纠纷

1999年元月，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南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

司（简称河南建业）、罗兰德公司签署合同：由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为河南建

业在广东发展银行贷款 15,000.0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罗兰德公司对中国一拖集

团有限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2004年 5月因河南建业末能按期偿还债务，广

东发展银行从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存单项下扣划款项 12,713.00万元，用

以偿还河南建业的债务。2004年 12月罗兰德公司同意履行反担保责任，代河南

建业偿还本公司被扣划款，但罗兰德公司仅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尚欠中国一拖

集团有限公司 9,313.00万元迟迟未予支付。为保证剩余债权的实现，2007 年 6

月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以罗兰德公司、紫云山庄公司为共同被告，向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连带偿还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9,313.00万元。

该案经市、省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胜诉。

2011年 7月 29日，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以（2011）民申字第 403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中止执行并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2012年 2月 6日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2年 8月 2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1）豫法民再字第 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本院（2010）豫法民一终字

第 39号民事判决。

在此过程中，通过执行法院 2009-2011年 6 月执行回 1,153.01 万元。2012

年 10月 23日执行现金 3,000.00万元，2013年 8月执行回款 2,736.90万元，共

计 6,889.91万元。紫云山庄公司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诉，2013年 8月最高法院

再次下达提审裁定，执行中止,于 2014年 8月 26日开庭进行了审理，2015年 11

月 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达（2014）民提字第 111号《民事判决

书》：维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洛民四初字第 46号民事判决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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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即“罗兰德公司于判断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一拖集团公司 9,313.832万元，拍卖、

变卖抵押物（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登记证号押 15804号），由一拖集团

公司优先受偿”；变更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洛民四初字第 46号民

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紫云山庄房地产有限公司在 61,683,474.07元范围内对广州

罗兰德房地产优先公司的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剩余未收回款项金额为 2,413.85万元，已对方土

地和资金进行了财产保全措施，正在执行当中。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本集团子公司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二重集团（德阳）重型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事项

1.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债务重组事项

2015 年 9 月 21日，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德阳中院”）（2015）

德破（预）字第 7-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申请人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对

中国二重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15）德破字第 5-1号《决定书》，指定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二重集团公司的管理人（以下

简称管理人），负责开展重整各项工作。

2015年 11月 27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2015 年 11 月 30 日，德阳中院以（2015）德民破字第 5-2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1）重整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担保债权的调整及清偿

二重集团的担保债权都是 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建设项目贷款银团债权（以下

简称“8万吨银团债权”），以 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建设资产设定抵押。8万吨银团

债权包括 4家银行债权人，债权确认金额共计 1,028,486,488.43元。担保债权按

照 100%比例分期清偿。自德阳中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之日起，经德阳中院裁

定确认的担保债权全部转为分期清偿的本金，以德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

为当年第 1日，以现金方式在 15年内清偿完毕，并支付对应利息，清偿安排如

下：前 5年只付息不还本，从第 6年开始偿还本金；分期偿还的利率分段给予优

惠，其中，前 5年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30%付息，第 6-10年按照同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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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基准利率下浮 20%付息，第 11-15年恢复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付息；第 1年“同

期贷款利率”的确定日期为德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其后在每年的改日

确定当期“同期贷款利率”；按年付息、还本，以德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

为当年第 1日，每年的第 12个月的第 20日付息、还本；在债权未清偿完毕之前，

继续由 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建设资产提供抵押担保。

②普通债权的调整和清偿

金融普通债权按 13.08%的比例以现金方式清偿，自重整计划获得德阳中院

批准之日起 1个月内一次性清偿完毕；扣除现金清偿部分后剩余的金额全部以二

重集团持有子公司二重重装的股份以 5.29 元 /股的价格抵，共计需要

232,444,657.00股股份。

非金融普通债权基本都是经营性债务，相对于金融债权有较大特殊性，涉及

债权人人数众多，但绝大部分债权单笔债权额度相对较小。为保护经营性债权人

利益，实现持续经营的目标，债权调整及清偿方案为：25万元以内全额现金清

偿；超过 25万元部分提供不同清偿方案供债权人选择后分期限清偿。

③暂未确认债权的处理

已依法申报但在二重集团重整程序中尚未得到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的债权，

在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并经德阳中院裁定确认后，根据德阳中院裁定确认的债

权金额和性质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调整和清偿标准予以清偿。管理

人将为该部分债权提存一次性偿债资金和股份。

（2）《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如下：

①担保债权的清偿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按重整计划重新签定借款合同及担保合

同。

②普通债权的清偿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按重整计划对金融普通债完成清偿；对

非金融普通债权已按重整计划以现金偿付。

③暂未确认债权及偿付债权的处理

对暂未确认的债权及因客观原因未按重整计划偿付的债权，管理人已按重整

计划对相应金额和股票数量予以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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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事项

2015 年 9 月 21日，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德阳中院”）以（2015）

德破（预）字第 8-1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德阳立达化工有限公司以本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德阳中院申请对二重重装公

司进行重整。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为本公

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负责开展重整各项工作。

2015年 11月 27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2015 年 11 月 30 日，德阳中院以（2015）

德民破字第 4-2号《民事裁定书》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1）重整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出资人权益调整：以二重重装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按每 10股转增 4.46股

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共计转增约 102,287.85公司万股。上述转增股份不

向股东分配，全部按照重整计划规定清偿债权人。全体股东按照相应比例让渡其

持有的二重重装公司股份，其中第一大股东二重集团公司让渡其所持股份的

45.32%，让渡约 74,283.54万股股份；其他股东让渡其所持股份的 20%，共计让

渡约 13,087.20万股股份。

②担保债权的调整及清偿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的担保债权，针对管理人已经审查确认的

8,274,576.75元，就担保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在重整计划获得德阳中院裁

定批准之日起 1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清偿完毕。担保债权获得清偿后，解除

财产担保手续。针对管理人暂时无法确认的部分 1,735,000.00元，鉴于该笔担保

债权存有全额保证金，管理人不再提存偿债资金。

二重重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机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国机财务”）的担保债权；由于二重重装公司债务负担特别沉重，

现有偿债资源有限，国机集团及国机财务为继续支持二重重装公司的发展，尽可

能使其他债权人获得更高比例的清偿，同意不占用本次重整偿债资源，在重整程

序完成之后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依法合规妥善解决，在重整计划经德阳中院裁定

批准后办理解除财产抵押、质押登记手续，该部分债权在获得清偿之前按照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50%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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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普通债权的调整和清偿

金融普通债权按 13.08%的比例以现金方式清偿，自本重整计划获得德阳中

院批准之日起 1个月内一次性清偿完毕；扣除现金清偿部分后剩余的金额全部以

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转增和让渡的股份以 5.29元/股的价格抵偿。

非金融普通债权基本都是经营性债务，相对于金融债权有较大特殊性，涉及

债权人人数众多，但绝大部分债权单笔债权额度相对较小。为保护经营性债权人

利益，实现持续经营的目标，债权调整及清偿方案为：25万元以内全额现金清

偿；超过 25万元部分提供不同清偿方案供债权人选择后分期限清偿。

二重重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机集团、母公司二重集团公司向二重重装公司

管理人的非金融普通债权，由于二重重装公司债务负担特别沉重，现有偿债资源

有限，国机集团、二重集团公司为继续支持二重重装公司的发展，尽可能使其他

债权人获得更高比例的清偿，同意不占用本次重整偿债资源，在重整程序完成之

后采用定向增发等方式，依法合规妥善解决。该部分债权在获得清偿之前按照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50%计息。

④暂未确认债权的处理

已依法申报但在二重重装公司重整程序中尚未得到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的

债权，在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并经德阳中院裁定确认后，根据德阳中院裁定确

认的债权金额和性质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调整和清偿标准予以清

偿。管理人将为该部分债权提存一次性偿债资金和股份。

（2）《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如下：

①出资人权益调整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二重重装公司已按重整计划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除渤海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未提供股票账户尚未办理股票过户外其他金融债权

人已办理完股权划转手续。

②担保债权的清偿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二重重装公司已按重整计划清偿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德阳分行的担保债权。

③普通债权的清偿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除渤海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未提供股票账户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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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股票过户外，二重重装公司已按重整计划对金融普通债完成清偿；对非金融

普通债权已按重整计划以现金偿付。

④暂未确认债权及偿付债权的处理

对暂未确认的债权及因客观原因未按重整计划偿付的债权，管理人已按重整

计划对相应金额和股票数量予以提存。

根据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二重重装公司认为重整计划

业已执行完毕。

（三）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四）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调查，不存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的情况。

（五）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其他重大事项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生前

述事项

1
本公司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

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本公司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本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本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的百分之二十;
否

6 本公司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本公司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本公司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本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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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司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上市条件; 否

11
本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2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如

有）;
否

13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